


 
 

低持股比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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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八十四条： 

公司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、有效的前提

下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，包括提供网

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为

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。 

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，应当安

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、互联网投票系

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

利:  

（一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, 购买的资产

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达

到或超过 20%的;  

（二）公司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

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

报表总资产 30%的;  

（三）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或实物

资产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;  

（四）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

境外上市; 




